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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各警分局、派出所查賄業務座談會 -- 
紀錄（Ｑ＆Ａ）

一、
Ｑ： 檢舉人之檢舉過程、身分資料是否

會被保密？
Ａ：有關保密問題分述如下：
（甲）檢舉過程保密

 　承辦員警製作檢舉筆錄採單線
作業，即→承辦員警→偵查隊長
→分局長→檢察官；或直接向檢
察官報告，請檢舉人至地檢署製
作筆錄。

（乙）身分資料保密
 　案卷移送法院，檢舉人身分應
予保密，檢舉人真實姓名資料，
以選舉案件密封袋另行存放，未
附卷送審。
 　送審時，除經檢察官、書記官
之檢視，需再經紀錄科長檢查、
核章，以確保檢舉人身分不曝光。

（丙）獎金領取流程保密
 　為顧及檢舉人之尊嚴及身分，
暨考量其對社會之貢獻，檢舉人
來署領取檢舉獎金時，先帶領至
二樓檢察官研究室等候，以免除

其在公眾場合等候之不安，俟出
納完成手續，並預扣20%稅額後，
再將支票及扣繳憑單送檢舉人簽
收後離署。

二、
Ｑ：地雷的刑事責任為何？
Ａ：分述如下：
（甲）地雷係單純選民

 　刑法第 143 條之投票受賄罪，
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是佈
建之地雷若怕被發現，其提供具
體之賄選情資而查獲賄選事件
後，則檢察官可與其他坦承之選
民視個案情況一併為緩起訴處分
（檢察官認定有罪，惟因其情節
輕微可以原諒，且對公共利益無
危害之情形下，行為人在願履行
小額捐款、義務勞務等條件下，
可為緩起訴處分，期間一至三年，
期滿後與不起訴處分有相同之效
力，如同未犯罪）、職權不起訴
處分（檢察官認定有罪，但動機、
情節輕微而以不起訴處分為適當
者，得不附條件的為職權不起訴
處分）或係一併起訴而向法院求

高雄地區 99 年檢察署與基層員警座談紀錄

一、檢舉人之檢舉過程、身分資料是否會被保密？
二、地雷的刑事責任為何？
三、同一候選人有多人檢舉時，應如何判斷檢舉人？
四、檢舉賄選案件，檢舉獎金發放之認定標準為何？
五、警局提送之情資，檢察官可否開立指揮書？
六、 候選人如利用風災，不依正常程序請款、或至廟會捐款、或原住民之殺

豬宴客、送小米酒等，是否構成賄選？
七、 民眾提供賄選情資，惟不願製作檢舉筆錄，員警可否側錄該民眾之談話，

據此做成譯文，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
八、 行政首長（或候選人）於競選期間利用行政資源（機會）結合特定活動

（例如節慶、民俗活動等等）對特定團體或個人致贈金錢、禮品或招待
飲宴之行為，是否構成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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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判及緩刑，令地雷不致於曝光，
以維持日後平靜之生活。

（乙） 地雷具有「樁腳」身分非僅係單
純選民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2 項規定：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
或交付賄選或其他不正利益，而
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 1 項投票行賄罪部分因係屬
重罪而無法以緩起訴處分、職權
不起訴處分來處理，是地雷本身
應避免發放賄選款項、物品予選
民，以免成為投票行賄罪之犯罪
行為人，但可透過此地雷進一步
獲得候選人之賄選情資，以偵辦
其他受賄人及行賄人為目標，或
係以偵辦上手（候選人或大樁腳）
第 2 項之預備犯為目標，預備賄
選罪部分因係屬輕罪，地雷刑責
則可以緩起訴處分或不起訴處分
來處理。

（丙）地雷本身之行為不成立犯罪
 　投票行、受賄罪均屬故意犯，
是行為人須有投票行賄及受賄之
意思始成立犯罪，若地雷 ( 單純
選民 ) 在拿取行賄者所交付之賄
款或物品後，立即向偵查機關 ( 警
方、調查機關、檢察官等 ) 反應
有人賄選，並將收到之賄款及物
品立即交出，則可認為該名地雷
無受賄之故意而不成立犯罪 ( 與
構成要件不符 )，警方可以以證
人之身分請地雷製作筆錄，而非
以被告之身分移送檢方偵辦，若
警方以被告之身分移送，檢察官
亦可為不起訴處分。若地雷係屬
樁腳，則其於收到候選人或大樁

腳所交付請其轉發之賄款或物品
後，立即向偵查機關反應，亦可
認為其無預備賄選之故意而不成
立犯罪。

惟此均可能使地雷之身分曝光，運
用時應多注意並事先告如。
（丁） 警方或調查人員可先與地雷或情

資提供者接觸，並告知上開處理
原則，若地雷對提供情資之後果
有疑問者，亦可直接由承辦檢察
官對地雷給予保證並製作檢舉人
筆錄。

三、
Ｑ： 同一候選人有多人檢舉時，應如何

判斷檢舉人？
Ａ： 應視檢舉內容、情資是否具體、明

確，及破案之關鍵性，時效性而定。
並參考法務部「鼓勵檢舉賄選要點」
第 3、4 點規定。

四、
Ｑ： 檢舉賄選案件，檢舉獎金發放之認

定標準為何？
Ａ： 以下所列為概括原則，各檢舉案件

是否符合獎金發放標準，仍由法務
部依個案具體事證認定之。
（一） 因檢舉人之檢舉而查獲賄選

者，每一檢舉案件核給規定
之檢舉獎金。( 鼓勵檢舉賄
選要點第 3 點、第 6 點規定 )

（二） 檢舉賄選事件，經地檢署檢
察官依職權初核，檢具起訴
書等相關檢舉資料，報請高
檢署、最高檢、法務部審核
符合規定，即撥付檢舉獎
金。

（三） 數人共同檢舉他人賄選，應
給與獎金者，其獎金平均分
配。數人先後檢舉同一賄選
之犯罪，獎金給與最先提供
具體事證之檢舉人。但其餘
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破
案有重要幫助者，得酌情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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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鼓勵檢舉賄選要點第 4
點規定 )

（四） 檢舉之賄選案件，是否成立
單一之檢舉案件，或係與其
他檢舉案件相牽連，構成同
一賄選犯罪，其認定標準，
視案件是否為同一行賄行
為、有無關聯性判斷之。如
為同一賄選犯罪案件，即核
給一案之檢舉獎金。舉例說
明：

例 1： 某甲檢舉A賄選，行賄乙、丙、
丁，某戊亦檢舉 A 賄選，行
賄己、庚、辛，→為 A 之同
一賄選行為，故為同一案件。

例 2： 某甲檢舉 A 賄選，行賄乙、
丙、丁，某戊檢舉 B 賄選，
行賄已、庚、辛→為不同人
之賄選行為，故為不同案件。
※（不同案件 ) 之情形，如
共同溯及與 C 有關聯性，是
C 指使 A、B 去行賄者→則
為同一案件。

五、
Ｑ： 警局提送之情資，檢察官可否開立

指揮書？
Ａ： 情資如屬具體，可與承辦檢察官聯

繫開立指揮書。

六、
Ｑ： 候選人如利用風災，不依正常程序

請款、或至廟會捐款、或原住民之
殺豬宴客、送小米酒等，是否構成
賄選？

Ａ： 視有無基於投票之目的、對價關係
存在，有無慣常性，其數量、金額
如何，作為判斷。本署並成立提起
當選無效小組，由主任檢察官與一
名檢察官、二名檢察事務官組成，
可循民事途徑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七、 問題：民眾提供賄選情資，惟不願
製作檢舉筆錄，員警可否側錄該民
眾之談話，據此做成譯文，報請檢

察官指揮偵辦？
Ｑ 1： 員警側錄該民眾談話，員警是否

觸法？
＊ 對於該民眾之說話，受有刑法第

315 條之 1 妨害秘密罪（無故以
錄音竊錄他人非公開之言論或談
話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4 條
( 違法監察他人通訊 ) 之保護。

＊ 員警側錄其說話，因係為偵查犯
罪，並非「無故」，故應不成立
刑法第 315 條之 l 妨害秘密罪。

＊ 員警為通訊之一方，而非出於不
法目的，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9 條第 3 款規定，不罰，故亦不
成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24 條之
罪。

Ａ 1：員警自身不會觸犯刑罰法規。
Ｑ 2： 員警可否側錄該民眾之談話，據

此做成譯文，報請檢察官指揮偵
辦？

＊ 此乃地檢署與司法警察機關間之
聯繫問題，端視該內容對於行
賄、收賄之人、事、時、地、物、
可信之程度，檢察官是否認已符
合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l 項「知
有犯罪嫌疑」而開始偵查。

Ａ 2： 員警側錄民眾說話，做成之譯文，
可做為啟動偵查之要件，而員警
亦可自為證人提出檢舉。

八、 問題：行政首長 (或候選人 ) 於競
選期間利用行政資源 (機會 ) 結合
特定活動（例如節慶、民俗活動等
等）對特定團體或個人致贈金錢、
禮品或招待飲宴之行為，是否構成
賄選？

（一）說明
1.  依此次三合一選舉所呈報之賄選
情資顯示，選前仍以餐會及旅遊
賄選為最大宗，占情資百分之
八十以上；另金錢及禮品賄選又
以行政首長或候選人利用行政資
源結合節慶、重大節日或民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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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活動而致贈金錢或禮品為大
宗。

2.  此種案件是否構成賄選，各地檢
署之認定標準不同，如遇檢舉，
立即採取偵查作為，易生爭議，
為避免有心人士引發不必要口水
爭論，致民眾產生誤解，因而有
建立共識之必要。

（二）辦法
依投票行賄罪之構成要件及參考歷

年法院判決、檢察署法律問題座談會結
論並參酌社會觀感，下列標準可作為同
仁發動偵查門檻認定之參考：

1. 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行賄之故意性
行為人須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

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
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故意，因
而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在受賄者之一
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
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
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始克成立（92
年台上字第 893 號）。因此候選人有無
明示或默示之拉票行為，包含：有無選
舉標語（彩帶）、上台致詞尋求支持等，
均係必要查證事項 (97 台上 6232 號參
照 )。

2. 行為是否具有職務性
行政首長依循往例或行政慣例，

於特殊慶典、節日、重大事件，對選區
特定團體或個人致贈尚符合社會相當性
（參考下文）之金錢、禮品或招待飲宴
（例如：軍人節對軍人遺眷或行政首長
對轄區火災罹難家屬致贈慰問金；行政
首長設宴款待轄區奪冠回國之球隊），
如客觀上可認致贈金錢、禮品或招待飲
宴係執行首長職務之一部分，主觀上亦
可認係執行職務之行為，則與投票行賄
罪之構成要件不符，應認不構成賄選。

3.  餽贈原因是否符合社會（社交）相當
性

候選人或主辦人如有舉辦餐會及
旅遊活動之社交原因，且受邀人與候選

人或主辦人依社交禮節，具有受邀之社
交上相當原因關係（例如：候選人邀宴
至親好友、助理、後援會幹部慶生）；
或以社交餽贈為原因，且餽贈符合社會
相當性（例如：婚喪喜慶致贈紅（白）
包，且數額相當）；或為聯繫情誼而在
一般年節所為之正當餽贈（例如：候選
人於中秋節對原本熟識之好友贈送月餅
禮盒）；或候選人在選區之各種活動場
合中，依一般社交禮俗，對該團體致贈
金錢、禮品或提供摸彩品，且係象徵性、
點綴性、助興性之給與。上開情形均因
收受一方確無對價認識，且贈與之財物
價值符合社會（社交）相當性者，即無
對價關係，應認不構成賄選（72 台上
2400號、92台上 4921、98台上 2749號、
98 台上 7793 號、84 檢（二）字第 1837
號、85 檢（二）字第 1640 號函釋）。

4. 價值是否逾越相當數額
致贈之金錢、禮品或招待之餐點，

在方式上未踰越當地慶典、重大節日或
民俗風情之活動，且花費甚低，衡諸一
般社會之價值觀念及人民之法律感情，
實不至有接受此金錢或禮品、餐飲，即
視同賄選之對價，應認不構成賄選（98
台上 7793 號、96 台上 3062 號）。

5. 先前有無贊助之慣常性
候選人雖有金錢、禮品或飲宴之贊

助，惟候選人在非選舉期間即有贊助該
團體或其他類似團體之先例，具有捐助
之慣常性；或候選人在特定團體為凝聚
會員感情所舉辦之固定性、例行性之餐
會或旅遊活動中，到場拉票，均應認不
構成賄選（92 台上 6663 號）。

6. 結論
綜上所述，檢察官於判斷此類案件

時，除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行賄之
犯意，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
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之對價外，
仍須查明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
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且該罪的成立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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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等心理狀態、
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
合判斷外，仍須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
則作為論斷之基礎；此外，行為是否該
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
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

予以評價，始能彰顯該罪之立法本旨而
為人民所接受。在實務上是否構成賄選，
仍應由承辦檢察官就個案之具體事實依
法認定之。

參考資料：

1. 限私款始構成賄選客體。候選人動用公務機關資源作為使用選舉權人投票之對價，不構
成行賄罪，但如已圖私人不法利益，可以構成圖利罪。（臺南高分院 94 年度選上訴第
1122 號）

2. 所謂政策買票，即在政見上針對特定族群，主張政府給予一定財物或利益之補助者。此
政見固會影響該特定族群行使投票之意向，如該政策利益僅屬期待之利益，非投票當時
即可實現之利益，且日後該政策實現之結果，不論是否支持該候選人之一般選民，皆得
普遍享有此項利益，無所謂政策利益之「差別性或特定性」（即使支持該項政策之選民，
亦未必然能取得此項利益），則其針對特定族群之政見主張，僅屬一種選舉主張之政見
或選舉言論，不是現實利益，難認該政策利益與投票權人之一定行使間具有對價關係。
（95 年度台上字第 1225 號）

3. 被告在公開場合提出原住民頭目工作津貼之政見，實為一般候選人於競選中所常見之政
見發表形式，亦與一般投票行賄者大多祕而不宣之隱匿方法不同，且其提出該政見後，
是否得以實現，並非被告所得以掌握，仍須恃諸多條件之成就始得以遂行，況若實施該
政策時，不論有無投票予被告，均一體發放該項津貼予原住民頭目，故即難依此認定客
觀上已達到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關係，被告所為發放原住
民頭目工作津貼之言論，實與行求賄選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花蓮地院 93 年度選訴字第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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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視察各警局座談會照片

99 年 10 月 28 日六龜分局 99 年 11 月 5 日湖內分局

99 年 11 月 8 日旗山分局 99 年 11 月 18 日三民一分局




